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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 
第七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15 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0 分 
地  點：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大數據中心 105 會議室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主  席：顏理事長家鈺 
上級指導：教育部技職司楊玉惠司長                    紀錄：  
出席理事：顏家鈺校長、張金龍校長、王錫福校長 (請假)、吳淑芳校長、 

    楊慶煜校長 (請假)、張傳育校長、張信良校長、邱采新校長、 
    陳坤盛校長、陳國泰校長、陳同孝校長、任立中校長、 
  李 揚校長、黃美智校長、邱垂昱校長 

出席監事：俞克維副校長、周子銓副校長、楊重光副校長 (請假)  
列    席：郭俞麟秘書長暨秘書組所有人員 
 
壹、主席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案 由一：本會 114 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

表、財產目錄、基金收支表等，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114 年度工作報告（附件一，P.02~04）。 
二、114 年度經費收入為新臺幣（下同）283,909 元，經費支出 293,344 元，

餘絀為 -9,432 元，歷年累計餘絀共 2,444,207 元。 
三、114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

金收支表（附件二，P.05~09），依本會章程第三十二條規定，應於年

度終了後二個月內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

會員大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提會員大會審議。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6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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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工作報告 
 

一、 理監事任期及異動：依本會章程第 15 條規定辦理，第七屆理監事任期自

113 年 9 月 06 日起至 115 年 9 月 05 日止。 

(一) 理事長：顏家鈺校長 

(二) 常務理事：張金龍校長、王錫福校長、楊慶煜校長、吳淑芳校長 

(三) 理事：楊能舒校長、張信良校長、陳文淵校長、黃有評校長、陳敦基

校長、陳同孝校長、任立中校長、李  揚校長、黃美智校長、王俊勝

校長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楊能舒理事業於 114 年 1 月 31 日卸任校長職務，

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張傳育校長遞補為理事。 

2.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陳文淵理事業於 114 年 1 月 31 日卸任校長職務，

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陳坤盛校長遞補為理事。 

3.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黃有評理事業於 114 年 7 月 31 日卸任校長職務，

由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邱采新代理校長遞補為理事。 

4.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陳敦基理事業於 114 年 7 月 31 日卸任校長職務，

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陳國泰代理校長遞補為理事。 

5.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王俊勝校長業於 114 年 7 月 31 日卸任校長職務，

由國立臺東專科學校邱垂昱校長遞補為理事。 

(四) 候補理事：李瀚鼎校長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李瀚鼎校長業於 114 年 11 月 30 日卸任校長職務，

由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鍾喜文校長遞補為候補理事。 

(五) 常務監事：俞克維副校長 

(六) 監事：方國定副校長、楊重光副校長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方國定監事業於 114 年 1 月 31 日卸任副校長職務，

由候補監事：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周子銓副校長遞補為監事。 

二、 會員代表異動 

(一) 團體會員學校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原為楊能舒校長、方國定副校長，異

動後為張傳育校長、巫銘昌副校長。 

(二) 團體會員學校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原為陳文淵校長、駱文傑副校長，異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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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後為陳坤盛校長、趙貴祥副校長。 

(三) 團體會員學校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原為黃有評校長、邱采新副校長，異

動後為邱采新代理校長、陳宏斌主任秘書。 

(四) 團體會員學校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原為陳敦基校長、沈進成主任秘書，

異動後為陳國泰代理校長、沈進成主任秘書。 

(五) 團體會員學校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原為王俊勝校長、蔡志賢教務主任，

異動後為邱垂昱校長、韓端勇教務主任。 

(六) 團體會員學校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原為李瀚鼎校長、單國卿副校長，異

動後為鍾喜文校長、林啟裕副校長。 

三、 財務方面： 

(一) 期初累積餘絀新台幣（下同）2,453,642 元，114 年度經費收入 283,909
元，經費支出 293,344 元，餘絀為 -9,435 元。 

(二) 114 年度經費收入包括常年會費計收 16 所會員學校共 240,000 元（含

部分會員學校之郵政劃撥扣除匯費合計 40 元，惟該差額改列為辦公費

支出），另有活存、定存利息存款共 41,823 元（已預扣繳稅額），財政

部中區國稅局雲林分局退還112年度預扣繳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2,086
元；合計經費收入 283,909 元。 

(三) 依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第 20 條規定，自 103 年度起逐年編列準備基

金，114 年度參照歷年提撥新台幣 5,000 元整，累計準備基金為新台幣

58,987 元整（尾數為利息及郵政匯費之差額），均存儲於本會之基金專

戶且未曾動支。 

(四) 歷年決算結餘均以活期存款儲存於郵政儲金帳戶，迄 114 年度止累計

存活期款約新台幣 250 萬元。另本會第四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曾決議提

撥新台幣 100 萬元整以郵政定期儲金 2 年期方案辦理，已於 108 年 01
月 25 日完成該定存作業，並於 114 年 01 月 25 日以 1,069,855 元自動

續存。 

四、 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議重要決議： 

(一) 114 年 2 月 20 日第七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 通過本會 113 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

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提會員大會審議。 

(二) 114 年 2 月 20 日第七屆第 2 次會員大會： 
1. 通過本會 113 年度工作報告，及經費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

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報請內政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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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過追認本會 114 年度工作計畫及 114 年度收支預算表，報請內政部

核備。 

(三) 114 年 9 月 1 日至 4 日第七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通訊）會議： 
1. 臨時動議決議：本會將補助經費予 115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之

承辦學校：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共新臺幣 10 萬元整，以利各項籌備工作

順利執行。 

(四) 114 年 12 月 23 日第七屆第 3 次會員大會： 
1. 通過本會 115 年度工作計畫及 115 年度收支預算表，報請內政部核備。 














